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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於新北市金山區的核一廠一號機與二號機均已運轉近 40 年，其運轉

執照將分別於 2018 年 12 月與 2019 年 7 月到期。理論上，這兩部機組

在運轉執照到期後便須進入時間長達 25 年的除役階段，然而除役作業

正式展開之前，業主（即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必須取得主管

機關（即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的核可。目前台電正

面臨一個相當棘手的難題，就是電廠內兩部機組的用過燃料池都已滿

載，再無足夠空間可以容納必須從反應器爐心退出的用過核燃料，原能

會也因此不願於用過核燃料去處未定的情況下核發除役許可。 
依據台電函送原能會的除役計畫書規劃，用過燃料池中的既有用過燃料

束應先移至廠區內已事先建置完成的室外乾式貯存場中存放，接著再將

反應器爐心內的用過核燃料移出至用過燃料池存放。不過，由於新北市

政府迄今尚未核發核一廠室外乾式貯存場的水保執照，這座乾式貯存場

因此無法正式啟用。從管制機關的立場看待此事，既然台電目前的除役

計畫無法順利執行，而未來的處理方式也尚未定案，在修訂版的除役計

畫書沒有完成審查之前，原能會當然不會驟然核發除役許可。 
面對核一廠依法該進行除役卻實質無法開始除役的困境，對於台電、原

能會、或是電廠所在的新北市政府而言，其實都是一個燙手的難題。試

從三方的角度分析此一困境的成因及所可能導致的後續問題。 
忽略政治面的考量，新北市政府不願核發水保執照的真正原因是什

麼？在何種情況下，新北市政府才有可能核發水保執照？除役作業遲

遲無法展開對於新北市政府會有那些方面的影響？（5 分） 
對台電而言，除役作業的規劃必須進行何種調整才有可能讓除役工作

得以順利展開？在反應器已停止運轉但用過核燃料無法移出爐心的

情境下，電廠應有的核能安全維護對策為何？（14 分） 
原能會在除役許可尚未核發的情況下，應有那些相對應的管制作為，

以確保電廠安全獲得適當維護？（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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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核電廠產出的高階放射性廢棄物，特別是用過核燃料，我國現行的

管理策略為「近程採廠內水池貯存、中程進行廠內乾式貯存、長程推動

最終處置」。至於核電廠與一般醫、農、工、研產出的低階放射性廢棄

物，除了一部分在民國 85 年之前被送往蘭嶼暫存外，民國 85 年之後的

低階放射性廢棄物則分別暫存於各核電廠與位於桃園龍潭的核能研究

所。不管是高階或是低階的放射性廢棄物，未來都必須從現在的暫存位

置移送至國家的最終處置場進行貯存處置。不過，基於最終處置場的選

址不易，台灣電力公司於是規劃建置具有中期貯存功能的集中式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場，以解決核電廠除役以及蘭嶼貯存場淨空後的廢棄物貯存

問題。試從選址、實用、經濟、民意等面向，論述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

貯存場的建置是否有其必要性。（25 分） 

三、雖然 2025 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已經立法院立法通過，但放射性廢棄物

的貯存與處置，在臺灣仍有極大爭議。特別是用過核燃料，世界上有核

能應用的國家的國策都各不相同。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

個擁有核武及應用核電的國家。但對於用過核燃料的處理方向，仍有爭

議，故歐巴馬總統曾成立藍帶委員會，試圖形成美國國內的共識。若應

試者是政府負責提供規劃建議的主要成員，請敘述美國藍帶委員會的組

成、實施方式、成果、建議，且請依據美國經驗及國內政治、經濟、社會

現況與制度，提出具體可行的策略規劃，以期在臺灣形成共識。（25 分） 

四、核一廠的運轉執照將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到期，台灣電力公司已將

核一廠的除役計畫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審查通過。請問在我國核子反

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中規定除役期限為 25 年，且有鑑於台灣電力

公司原本規劃的核子燃料乾貯方式始終未能獲得新北市政府的同意，核

一廠的用過核燃料仍無法由核反應爐或燃料池中移出。若應試者是負責

提供除役計畫規劃的主要成員，請依據國際經驗及國內政治、經濟、社

會現況與制度，說明你會如何規劃核一廠的除役期程，包括不同階段的重

要設施與設備建置或拆除規劃。（25 分） 


